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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制度》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制度》，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8月19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

制度
为严格执行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等制度，切实加强我办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财务监管，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和《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根据业务范围和金额大小，分级确定审批人员。
单位领导副职（分管领导）在其主管业务范围和一定金额范围内具有审批权，但对于重要的财务收支或金额较大的财务收支，必须由单位负责人审批。金额巨大的财务收支，需要通过单位领导集体审批。

第二条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单位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制度的建立，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有利于形成对审批人员的约束和牵制；并且由于审批人员一般是单位分管领导，他们对审批范围内的财务收支情况比较了解，可以提高审批质量。

第三条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坚持的主要原则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坚持的原则主要有全面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的原则、事前审批和事后审批相结合的原则、不相容职责划分原则。

第四条  全面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的原则

（一）全过程的控制，不仅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中各个环节涉及支出类业务的审批，还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中各个环节涉及收入类业务的审批。  

（一）单位全体干部职工的控制，包括单位领导在内的所有干部职工。
（二）全要素的控制，包括办公费、投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所有费用项目。

（三）在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对诸如大型办公设备购置、水库移民直补资金发放、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重要的财务收支项目，应实施重点控制，严格审批。

第五条  事前审批和事后审批相结合的原则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审批制度作为控制财务收支的一种重要途径，不仅包括事后的审批控制，还应该包括事前的预算审批。特别是对于一些发生金额较大或者重要的财务支出，必须进行事前预算。

第六条  不相容职责划分原则

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收支审批制度作为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必须遵循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这也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明确规定，“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第七条  单位党政“一把手”不直接进行财务审批，确定一名副职（分管领导）负责财务工作，采取“小额副职审批、中额请示正职、大额集体商定”的办法。

第八条  单位党政“一把手”对财务审批负总责，分管副职直接对财务审批负责。同时分管副职要积极履行分管职责，抓好分管财务工作任务的完成，努力保证经济质量良性运转。

第九条  单位财务收支在5000元以下（含5000元）的，由分管副职直接审批；在5000元至10000元的，由分管副职签批，正职审核；在10000元以上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分管领导、正职联批。

第十条  财务报销单据实行“一单联签”制，即日常经费开支由经办人、证明人签字、派单凭证、财务审核，分管副职签批把关；业务专项经费开支由经办人、证明人、分管业务领导签字，分管财务领导签批把关。

第十一条  单位党政“一把手”对本单位兑现财务开支情况进行审核监督，并签批分管副职的财务报销单据。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财务股负责解释，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主要领导授权副职分管财务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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